承诺函
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我方拟受让玉环市大麦屿长屿塘外海域的玉环市大麦屿裕利水产有限公司杂货码头对应海域使用权20%权属（标的编号：HJS2022ZC2136），现做如下承诺：
1、我方已认真阅读、知悉并自愿遵守《杭州产权交易所国有资产交易规则》、《杭州产权交易所在线报价实施办法》和《杭州产权交易所在线报价交易须知》等文件的规定，同意按照相关规定参加本项目竞价活动。
2、我方提交受让申请并且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即视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认可本项目所披露内容以及已完成对标的的现场踏勘，表明已完全了解并自愿接受标的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自愿承担一切交易风险。
3、同意在被确定为受让方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携带受让申请材料原件到杭交所完成现场确认并签署《资产交易合同》；并在《资产交易合同》签署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杭交所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交易服务费、交易价款等交易资金（《资产交易合同》签署当日，受让方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冲抵交易服务费，多余部分（若有）转为履约保证金，待应支付的剩余款项全部到帐后，履约保证金再转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
4、 同意杭交所在在经转让方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受让方已交纳的交易价款全部划转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5、 若我方成为受让方，已知悉：本次交易标的转让，以码头权属确认通知签发完成则视为交易标的交割完成，海域使用权无论是否可以登记为受让方和证载权利人共有，该海域使用权的权属情况均不受影响。
[bookmark: _GoBack]6、若我方成为受让方，已知悉：本次交易标的交割完成后，共有码头投资建设应当取得双方一致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单方对码头现状进行改变，否则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共有码头后续如有增值由受让方和证载权利人双方按比例享受。
7、已知悉并同意：海域使用权人不得擅自改变经批准的海域用途；确需改变的，应当在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前提下，报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批准。
8、若我方成为受让方，知悉并同意：意向受让方已实地踏勘了该标的，对标的附属设施设备、周边环境因素等现状均已作了充分的了解，并无异议。
9、若我方成为受让方，知悉并同意：截止至披露信息日，标的仅办理海域使用权证，尚未办理附属用海设施及海上构筑物产权证。意向受让方承诺对上述不动产权证证载的用途、设施及环境有充分了解。
10、若我方成为受让方，知悉并同意：据不动产权证显示，该海域用海方式分别为非透水构 筑物面积0.3324公顷和透水构筑物面积0.0181公顷。根据《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调整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标准的通知》（浙 财综[2019]21号），所处海域等别为四等、海域级别为III级，根据用海方式透水构筑物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为2.53万元/公顷/年，非透水构筑物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为100万元/公顷/年。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缴纳海域使用金。
11、已知悉：本次转让方与受让方的权利义务以及交接，最终以转让方提供的《资产交易合同》样本为准。
12、本项目受让方须交纳成交金额2.5%的交易服务费。
13、若非转让方原因，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时，意向受让方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先用于补偿杭交所的各项服务费，剩余部分作为对转让方的经济补偿金，保证金不足以补偿的，相关方有权按照实际损失继续追诉： 
（1）意向受让方提交受让申请并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单方撤回受让申请的；
（2）产生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后，各意向受让方在竞价期间均不报价的;
（3）在被确定为受让方后未按约定签署《资产交易合同》的或未按约定支付交易价款的；
（4）意向受让方未履行书面承诺事项的；
（5）存在其他违反交易规则情形的。
                                             意向受让方（签章）：
                                               年   月   日
